附件3      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专项补贴
一、设定依据
《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养老服务专项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民养老〔2019〕87号）。
二、适用范围
1.本服务指南所称民办养老服务机构,包括由社会力量建设、运营的养老机构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。
2.本服务指南所称的护理型床位指能够为失能、半失能老人提供医疗、康复等专业服务的养老床位。
3.本服务指南所称的月平均入住床位数=本月每天实际入住累计床位数/本月实际天数，年平均入住床位数=全年每天实际入住床位累计数/全年实际天数。
三、申请条件
民办养老机构需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。
四、实施机构
1.受理机构：区民政局；
2.决定机构：区民政局；
五、办理流程
1.受理  2.审查  3.决定。
六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基本材料
1.书面申请报告，包括建设审批、投入运营、床位使用、规章制度建设、内部管理等情况以及省级补助资金申请数额；
2.《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》；
3.《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回执》；
4.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还需提供：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法人）证书》和上一年度通过年审的证明材料；
5.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还需提供《营业执照》和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；列入养老服务PPP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应当提供经主管部门审批的PPP项目实施方案，以及与主管部门签订的PPP项目合作协议；
6.属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举办的，应当提供社会力量出资比例不低于50%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（二）根据申请补助类型还需提供的材料
（1）申请一次性开办补助需提供已投入使用的相关证明材料，其中：
①属自建的，应当提供场所属于投资人的房产证或权属证明材料；
②属租用场地的，应当提供租赁合同和租金支付凭证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（2）申请床位运营补贴提供老年人花名册（含自理和失能老人），其中：
①属于公建民营的养老服务机构，提供公建民营的合作协议和主管部门审批文件；
②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护理型床位达到30%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提供与街道（乡镇）的合作协议、自有产权证明或场所租赁合同证明。
七、补贴标准
1.一次性开办补助资金
①对用房属自建，经民政部门备案，核定床位50张及以上，并投入使用的新增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和列入养老服务PPP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每张床位各级财政一次性补助标准为10000元；
②对用房属租赁且租用期限在5年以上，经民政部门备案，核定床位在50张以上，并投入使用的新增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和列入养老服务PPP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每张床位各级财政一次性补助标准为5000元，分5年拨付。
2. 床位运营补贴资金
①非护理型：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、列入养老服务PPP工程包的营利性养老机构，各级政府按年平均实际入住非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2000元床位运营补贴。
②护理型：
A.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，对服务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，按年平均实际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2400元床位运营补贴;
B.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，护理型床位达到30%以上的，按年平均实际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2400元床位运营补贴;
C.民办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，对服务失能老年人的护理型床位，各级财政按年平均实际入住护理型床位数，给予每床位每年不低于1200元床位运营补贴。
八、资金使用范围
1.一次性开办补助资金按照用房权属分类补助，主要用于补助民建养老服务机构改、扩、新建用房所需费用或租赁养老服务用房所需费用。
2.床位运营补贴资金分为非护理型和护理型两种运营补贴，主要用于补助入住人员生活、照料服务等日常运营所需费用。
九、申请流程
1.符合条件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应当于每年1月15日前向区民政部门申请上一年度完成项目的补助资金；
2.区民政部门应切实起到第一道审核的关键作用，采取书面审查、实地抽查、公示等形式做好审核工作，每年1月底前将审核汇总后的省级专项补助申请，会同财政部门书面报送设市民政、财政部门；
3.区民政部门配合市民政部门开展督促检查工作，配合市民政做好每年2月15日前会同财政部门向省民政厅、财政厅申请上年度完成项目的省级专项补助。
4.省民政厅负责对各地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提出资金分配意见报省财政厅。省财政厅负责审定后，联合省民政厅在规定时间内将补助资金下拨各地，并将分配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十、联系方式
联系部门：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股
联系方式：0594-8981302
十一、办公时间和地点
1.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：上午8:00－12:00，下午15:00－18:00（夏令时),下午14:30－17:30（非夏令时)；
2.地址：莆田市城厢区文献西路261号民政局
十二、注意事项
1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，严格收支管理，规范会计核算，并自觉接受民政、财政和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接受补贴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不得改变其养老服务性质。对违反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要求的，取消其受补助资格，并由区民政部门向社会公示;对已经拨付的补助予以追缴，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








	附件：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
（非营利性、养老服务PPP工程包项目床位运营补贴）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机构名称
	　
	负责人
	　

	联系人
	　
	电　话
	　

	开办时间
	　
	投入运营时间
	　

	核定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其中护理型床位数（张）
	地　址
	　

	
	
	　
	
	

	项目性质
及年检情况
	项目性质（非营利性□　PPP项目□）
需要年检（是□否□）　　年检情况（通过□未通过□）

	月　份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月平均入住床位数（张）
	非护理型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护理型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平均入住床位数（张）
	非护理型
	　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　
	非护理型床位补助（万元）
	护理型床位补助（万元）

	
	护理型
	　
	
	
	　
	　

	县级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审批意见
	民政厅
	财政厅

	注：1.月平均入住床位数＝本月每天实际入住床位累计数/本月实际天数；年平均入住床位数=全年每天
　　　实际入住床位累计数/全年实际天数。
　　2.申请省级补助金额=年平均入住床位数×1000元（或1200元）。
　　3.项目性质及年检情况项目在符合本单位实际的选项打“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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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
（公建民营床位运营补贴）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公办养老机构名称
	　
	运营机构名称
	　

	公建民营时间
	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联系人及电话
	　

	核定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护理型床位数（张）
	地　址
	　

	
	
	　
	
	

	年检情况
	需要年检（是□否□）　　　　　年检情况（通过□未通过□）

	月　份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月平均入住床位数（张）
	非护理型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护理型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平均入住床位数（张）
	非护理型
	　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　
	非护理型床位补助（万元）
	护理型床位补助（万元）

	
	护理型
	　
	
	
	　
	　

	县级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审批意见
	民政厅
	财政厅

	注：1.月平均入住床位数＝本月每天实际入住床位累计数/本月实际天数；年平均入住床位数=全年每天
　　　实际入住床位累计数/全年实际天数。
　　2.申请省级补助金额=年平均入住床位数×1000元（或1200元）。
　　3.年检情况项目在符合本单位实际的选项打“√”。

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
（营利性护理型床位运营补贴）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机构名称
	　
	负责人
	　

	联系人
	　
	电　话
	　

	开办时间
	　
	投入运营时间
	　

	核定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护理型床位数（张）
	护理床位比例（%）
	地　址
	　

	
	
	　
	　
	
	

	月　份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月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　

	县级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审批意见
	民政厅
	财政厅

	注：月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＝本月每天实际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累计数/本月实际天数；
　　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=全年每天实际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累计数/全年实际天数。
　　申请省级补助金额=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×1200元。




	
	
	
	

	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
（非营利性、养老服务PPP工程包项目一次性开办补助）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机构名称
	　
	负责人
	　

	联系人
	　
	电　话
	　

	开办时间
	　
	投入运营情况
	　

	核定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地　址
	　

	项目性质及年检情况
	项目性质（非营利性□PPP项目□）　需要年检（是□否□）　年检情况（通过□未通过□）

	用房情况
	自建（是□否□）
	租赁（租期：从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至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）

	省级一次性开办补助历史情况
	曾补助□　　　未补助□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　

	县级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审批意见
	民政厅
	财政厅

	注：1.开办时间以《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法人）证书》或《营业执照》记载时间为准。2.项目性质及年检情况、用房情况、省级一次性开办补助历史情况等项目在符合本单位实际的选项打“√”。


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福建省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省级专项补助资金审批表
（民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护理型床位运营补贴）
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   填表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机构名称
	　
	负责人
	　

	联系人
	　
	电　话
	　

	开办时间
	　
	投入运营时间
	　

	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地　址
	　

	月　份
	1月
	2月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8月
	9月
	10月
	11月
	12月

	月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（张）
	　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　

	县级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设区市民政局、财政局意见
	民政局
	财政局

	省民政厅、财政厅审批意见
	民政厅
	财政厅

	注：月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＝本月每天实际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累计数/本月实际天数；
　　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=全年每天实际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累计数/全年实际天数。
　　申请省级补助金额=年平均入住失能老年人床位数×600元。



